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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天　生

　　宣纸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手工纸张，是我国
传统文化中最具典型的代表之一。２００６年，宣
纸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２０１０年，宣纸
又被联合国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青檀

皮和沙田长秆稻草为主要原料和配料的宣纸制

作技艺经历了长达近千年的发展和完善。２０１１
年６月，《中国宣纸传统制作技艺抢救性挖掘整
理研究》项目组在宣纸原产地安徽省泾县展开

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这份文献向我们进一步印证：新四军在抗战艰

苦的岁月里，对宣纸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卓越

的历史贡献，新四军是有文化的军队，是与广

大民众血肉相连的军队。

现就几个问题分述如下：

一、“新四军租赁宣纸蒸锅合同”
文献内容

　　先将这份文献加以点校整理和说明：

新四军租赁宣纸蒸锅合同①

立租字人泾县梅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社

理事主席曹炳南、监事主席曹彩臣等，今凭中

租到梅炳魁名下坐落外梅村口土地庙上首皮锅

基地壹业，锅坦、石、水潭一并在内，其基

地归社租受建筑皮锅壹台，制造宣纸原料应用。

三面言定，每年纳行租国币叁元正，其租金按

三季交付，不得拖欠短少。自租以后，限于五

年。惟皮锅筑成后在五年内损坏归社修理，五

年期满，若停止营业，其锅、蒸双方公议估价，

归东收回，并无异言。自租以后，出入日行，

毫无阻碍，如有租税不清，请东另招人租，亦

不得霸，今欲有凭，立此租字大发为据。

民国二拾玖年国历六月吉日

立租字人：泾县梅家村宣纸原料合作社：

曹炳南 （章）曹彩臣 （章）

曹双武 （章）曹金礼 （章）

丁汝庭 （章）

凭中：曹东祺 （章）曹锦堂 （章）

代笔：丁秀生 （章）

土地庙上首水潭东家浸草。（曹炳南章）

本租赁合同盖有两个长方印章，上首印章

６×４．５（厘米），盖在 “二拾玖年”四字上，

上刻篆体字 “保证贵任泾县梅家村宣纸原料生

产合作社图记”；下首印章 ９．５×１．７（厘米），
盖在 “国历六月吉日立租字人泾”字上，为阳

刻无边长条章，上刻扁宋体字 “保证贵任泾县

梅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社 （６旦）”；立租字
人、凭中人、代笔人名字均由丁秀生代笔统一

书写，分别盖有各人四方小章；租赁合同末尾

添加说明的 “土地庙上首水潭东家浸草”处由

曹炳南章，以示严肃与郑重。上首章和下首章

均为 “保证贵任”四字，这里的 “贵”是个敬

词；“任”即 “堪：胜任”②之意，四字连起来，

即 “保证胜任”的意思。根据笔者初步研究，

该二章加上此四字的作用有二：一是做特别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宣纸传统

制作技艺抢救性挖掘整理研究” （１０＆ＺＤ０８４）的阶
段性成果。

①　标题为笔者所加。
②　《古汉语字典》，第５０７页解 “任”字其一意：“堪，

胜任。柳宗元 《谢吉甫相公示手札启》：无任喜惧感

恋之至。”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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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之用，使章具有保密作用；二是带有吉祥祝

语的意味。

经与当地我们发现的其他在清代、民国时

期的租赁合同和其他契约相比，这是一份合于

当地民间规范的合同文件。这份契约文件文字

虽短，却见证了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时期新四军

在小岭一带开办宣纸联营合作社的情况。

二、“新四军租赁宣纸蒸锅合同”
产生的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
泾县宣纸生产曾经出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１年间，全县宣纸槽数在１２０个至
１３０个之间，其中原纸发源地小岭一地就达 ９０
个。宣纸产量全县在１０００吨上下，其中小岭约
有６５０吨左右。１９３７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和

上海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南京等商埠相

继失陷，宣纸销路完全被阻，陷于停产停销境

地。同时，由于纸厂的倒闭，纸工们生活无着，

被迫出走他乡，改谋生计，陷于悲惨的境地。

１９３８年８月，新四军军部迁至云岭罗里村
后，便成立了军部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社会各阶级、阶层的

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等情况。调查以后，由专

人撰文，分别在 《抗敌》杂志上发表。其中也

对宣纸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

１．分析了抗战以前和以后宣纸业由盛而衰
的原因。“泾县原以产纸闻名，但在战前，一般

的纸棚生产数量却在日趋萎缩，除肖岭 （即

“小岭”）所产连史纸，有其特殊的销路外，其

余出产表芯纸等比较粗劣的纸棚，则有很多停

业。战后纸价飞涨，粗劣纸张也被抬高了地位，

用途日广，市价上升，不可遏止，过去一担大

表芯纸仅值七八元 （一担等于１４６刀），战后因
洋纸输入减少，市价曾一度涨至二十四元一担，

现在则经常徘徊于十四五元一担，除肖岭 （小

岭）的连史纸 （“宣纸”之别称），因市场丧失

（京、沪、平、津）而销路停顿，纸业停业外，

其余制造粗劣的纸棚则大都获利。”① 这段话指

出了当时宣纸由盛而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日

本侵华而阻滞了宣纸的销路所引起的，其它土

纸的由衰而盛也是由于日本侵华使洋纸输入减

少所引起的。

２．指出了在抗战以前皖南宣纸等小商品生
产一度繁荣发达和抗战以来又陷入萎缩的根本

原因。认为 “小商品生产 （如烟叶、宣纸、蚕

丝、麻布袋等）相当发达，但这是帝国主义造

成的”②。从清末民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抗

战前，我国经济的主要变化是民族资本主义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生产也大批由简单商

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小岭宣纸手

工业生产也不例外，新设纸棚增多，投资总额

增大，纸棚扩充外迁等都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已渗透到宣纸行业中，刺激着宣纸业向商

品生产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宣纸作为一种

特种手工艺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着外国商品

纸和本国纸业的市场竞争。

３．指出小岭宣纸棚主集棚主、纸商与地主
三者于一身。 “泾县肖林 （著名的宣纸产地）

一带的土地，很多集中于宣纸商兼地主手中。”

“肖林 （小岭）的纸商，也是占有巨量的土地

的大地主”。③ 这些记载和论述，是迄今为止所

发现的最早的对宣纸棚主的阶级分析和经济分

析论述，这对我们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宣纸

棚主阶级属性、宣纸行业中的民族资本主义生

长情况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特点等，都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四军在对宣纸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④ 根

据战时的条件，开展了支持宣纸业和扶持宣纸

生产的工作。１９３９年 ４月， “工合”在安徽屯
溪成立浙皖办事处。７月，新四军派叶进明、
侯蔚文、蒋传源等到屯溪参加 “工合”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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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皖南农村经济的副业与手工业” （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６
日），载新四军 《抗敌》杂志第９期。
“皖南农业经营管窥” （１９４０年３月１日），载新四
军 《抗敌》杂志第８期。
“皖南土地分配缩影”（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５日），载新四
军 《抗敌》杂志第１３期。
新四军调查宣纸业等经济社会情况在军部进入皖南

后不久即开始，但形成文章发表则在１９４０年，与新
四军工作开展并不矛盾。



工作。１０月，“工合”浙皖办事处为直接支援
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又决定在新四军军部附近

兴办 “泾太事务所”，由中共泾县县委派员临时

负责，在泾县茂林镇开始筹建工作。１１月１日，
泾太事务所正式成立，所址设在在泾县茂林镇

南头的桂花畅厅，茂林镇是国民党泾县政府控

制的地区，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连接后方

的必经之地。首任所主任为吴昆，未几，由新

四军军部派蒋传源担任，事务所工作人员大多为

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新四军所派人员。随即，

泾太事务所首先在小岭办起造纸合作社，将新

四军民运部开展的地方民运工作与之紧密结合，

经过资金筹备，招募技术工人，修复房屋设备，

添置工具材料等，很快便恢复和扩大了生产。

在泾太事务所正式成立之前，新四军民运

部就已在小岭帮助纸乡人民恢复生产。“泾县梅

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社”等一批合作社就是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成立的，这份租赁合同也

就是新四军 “皖南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扩大

宣纸生产、满足宣纸原料供给需要而在新四军

干部丁秀生等的组织下签订的。有史料记载：

“１９３８年初冬，新四军派民运干部侯蔚文
（女）① 同志来到小岭，开展民运工作。她身材

很高，留短发，体格强壮，长骑一匹灰色的马。

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她深入群众，宣

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广

大工人群众的觉悟，很快在小岭成立了进步的

革命组织—红抗会。”② １９４０年初，泾太事务所
首先在小岭的柏岭坑办起了第一个宣纸生产合

作社，由新四军军部赞助了４９００块钢洋，由蒋
传源③通过丁秀生、曹千斤、丁梦飞等新四军干

部、地方农抗会干部和进步人士进行筹办，收

购原料、添置设备、招收工人，短短半个月，

就办起４帘纸槽，有３０多名工人的宣纸联营生
产合作社，当年便生产了宣纸１０多吨。根据陈
毛香老人生前回忆，当时，新四军民运部的侯

蔚文从云岭到小岭开展工作，经常到她家歇宿，

总是由她安排，侯蔚文经常与当地工人联系工

作，组织宣纸生产。继柏岭、双岭后，小岭的

皮坦、汪义坑、方家山、周坑等地相继成立了

宣纸生产点，接着，小岭以外的宣纸产地也成

立了生产点，当地人一般将这些宣纸生产点以

“合作社”之名称之，实际上这些生产点全由新

四军 “皖南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实际领导。

“泾县梅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社”的建立

与 “皖南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④ 等合作社的

发展是分不开的。新四军到达小岭特别是双岭、

许湾一带核心产纸区建立合作社生产宣纸后，

由于产品统由新四军统购包销，因而生产迅速

扩大，随之对原料的需求也就大大增加。为扩

大生产之需， “泾县梅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

社”便应运而生，这也是新四军租赁梅炳魁宣

纸蒸锅合同的背景。

三、“新四军租赁宣纸蒸锅合同”的
文本解读

　　这份合同文本内容虽然简短单一，但内涵
却十分丰富，有必要加以详细考证说明：

１．关于梅家村。梅家村，又称梅家、梅
村，是一个梅姓村落。查 《梅氏宗谱》：梅氏于

清顺治年间从宣城迁来小岭西山北部山坳之中

（该地至今仍然称作 “梅家坦上”），传至梅万

忠时又迁梅家村为梅氏始祖。来因主要是：“健

中三子普福以贸易至泾邑枫坑，遂居焉”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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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泾县小岭宣纸厂厂志》，１９８６年打字油印本，第
６６—６７页。经查有关材料得知，侯蔚文———新四军
政治部人员，１９３９年５月应工合浙皖办事处的邀请
被派遣到该处协助工作。

《泾县小岭宣纸厂志》，１９８６年打字油印本，第６６—
６７页。文中云 “红抗会”，有的材料云 “工抗会”，

笔者认为并不矛盾，经笔者调查研究，当时成立的

各种抗日救国群众组织很多，有多种称谓。

蒋传源，新四军政治部人员，１９３９年５月应工合浙
皖办事处的邀请被派遣到该处协助工作，后任工合

泾太事务所主任等职。

据双岭坑陈毛香老人１９７９年回忆，双岭坑的合作社
就设在她家，家门上挂的牌子为 “皖南宣纸联营生

产合作社”，牌子为杉木板制，“皖南事变”后，家

人将此牌藏于山上的柴堆里，以后又转移至自家阁

楼上，用物件掩遮，到文化大革命时，被劈开当柴

烧了。现有文称为 “双岭坑宣纸生产合作社”，经笔

者走访和判断，从陈毛香老人说。

《梅氏宗谱》２０００年印本第７２页记载：普福两个兄
长分别生于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和十一年 （１６５４）。



此梅姓主要营生是专为小岭曹姓槽户制作宣纸

原料，历史上一直未曾从事宣纸制作的成纸之

捞、晒、检等核心工段，在曹氏宣纸技艺的核

心技术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梅姓一直从事最为

繁重的原料加工，因此也被称作 “草户”，其原

料制作特别精良，与曹氏的合作长期配合默契。

２．关于合同签订的时间。签订的确切时间
为１９４０年 ６月，这可以通过 “国历”二字得

知。至于 “吉日”，在这里不是指确切的日期，

是当地民间书写的一种方式，是讨口彩的一种

方式，如果不写具体到哪一天，一般以吉日代

替。当地人还有一种习俗，一般以农历 （又称

阴历）中的初六、十六、二十六，初八、十八、

二十八等为吉日，“六”取 “禄”、“六六大顺”

之意，“八”则取 “发”之意。需要说明的是，

订立这份合同的日子为６月，但梅家村宣纸原
料生产合作社成立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考证，根

据判断在１９４０年上半年是确凿无疑的。
３．关于皮锅基地东家梅炳魁。查梅军同志

保存的 《梅氏宗谱》，梅炳魁为梅军的曾祖父。

梅炳魁生梅学明，梅学明无子，生女梅秋娣招

赘，领养外甥女为女儿，招赘，生梅军。① 梅炳

魁之父为梅昌信，祖父梅垂来。梅垂来、梅昌

信、梅炳魁三代都是当地梅姓族长，梅垂来还

是有名的讼师。梅炳魁是原料制作的行家里手，

在当地有一定声望。梅炳魁出租皮锅基地给合

作社，也是对新四军扩大宣纸生产的支持。梅

家数代家境殷实，知书达理，故保存下来包括

“新四军梅家村宣纸原料皮锅租赁合同”在内的

诸多珍贵史料。

４．关于 “梅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社”的

组织机构。合作社内部设理事和监事。理事主

席为曹炳南，曹炳南是许湾人，宣纸工人，进

步人士，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理事有曹双武、

曹金礼，这二人均是许湾人；监事会主席为曹

彩臣，双岭人，宣纸工人，进步人士，在当地有

一定声望。监事有丁汝庭，丁渡人，宣纸工人。

５．关于 “凭中”。凭中又称 “中间人”、

“见证人”。曹秉祺，宣纸工人，许湾人；曹锦

堂，宣纸工人，双岭人，地下党员。按当地风

俗习惯，凡为凭中人的，一般都是深得众人信

任、有一定声望的人士。

６．关于 “代笔”。代笔丁秀生，是新四军

派来小岭、丁桥一带开展地下工作的干部。丁

秀生 “具体领导合作社事务”②。由丁秀生代笔

我们所知，这份合同就是丁秀生的亲笔手迹，

从合同写作来看，他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书

写工整，书法老道，对当地契约书写的格式等

十分熟悉。由丁秀生担任代笔，符合他担任新

四军干部、合作社察事的身份，也显示了这份

合同的权威，还反映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丁

秀生等人与当地合作社人员的亲密关系等。

７．关于印章。合同上盖有公章印章，在
“新四军梅村宣纸原料皮锅租赁合同”上盖有两

个印章，上首为 “保证贵任泾县梅家村宣纸原

料生产合作社图记”，下首为 “保证贵任泾县梅

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社 （６旦）”。上首章为
理事章，此章由理事主席执掌，下首章为监事

章，此章由监事主席执掌，同时盖章方为有效，

这也是当地其它民间组织通行做法。上首章是

对外章，下首章主要在内部使用或与上首章在

重大事情的决定时一并使用，以示十分郑重。

８．关于习俗表达。本合同中几处习俗表
达。如 “立此租字大发为据”中的 “大发”，

在笔者所见当地甚至整个皖南的民间契约中多

有 “大发”等字样，③ 甚或成为一种格式性语

言；又下首章中的 “六旦”，旦， “日之意”，

如元旦，就是元月一日，下首章中就是一种祝

愿、吉祥的祝愿之词，但根据上下文和当地习

俗的理解，应为 “六月”的意思。合同中 “六

月吉日”实际上是指签订合同的日子。但也有

一种可能，就是合同几方选定一个日子订立合

同，该日就是 “吉日”。在旧时契约中，关于时

间的具体 “日”，除非特殊需要，一般不写至

日，而以 “吉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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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军现在当地从事宣纸生产和宣纸加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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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吉屋”、 “吉房”、 “吉日”等皆是，都是吉

祥、讨彩语。



四、由 “新四军租赁宣纸蒸锅合同”
引出的若干问题研究

　　１．关于 “梅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社”和

“皖南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的关系

“梅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社”和 “皖南

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两个合作社究竟是什么

关系？所能见到的有限材料认为是平行关系，

如前面提到 《泾县小岭宣纸厂厂志》中就云：

“这是同时期泾县十三个生产合作社中的两

个”，① 实际上这两个合作社是隶属关系。根据

笔者长期对皖南工合运动特别是泾太事务所所

办合作社情况的文献检索和实地调查研究得出

的结论是，新四军当年在泾县创办宣纸合作社

只有一个，即 “皖南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从

１９３９年４月开始创办到１９４０年最为兴盛时，共
有生产点４０多个，最多时达到５０帘槽。②这个
观点我们可以从２０１１年８月于泾县档案馆查到
的材料得到印证：“合作社具体是这样组织的：

有一个主任，另外还有一个理事、察事、经济

保管员、会计等。最先合作社的主任是蒋传元

（即 “蒋传源”），后来换成曹主任。理事是曹

金干③，察事是丁秀生，经济保管员曹振道，会

计曹鸿根。宣纸合作社一开始就有两个槽生产，

有工人３０多人。由于事务所拨出大量的现款资
助生产，所以合作社的生产比较正常。１９４０年
上半年，又在梅村设立了原料加工生产合作社，

把加工的原料供给它生产。这时宣纸生产合作

社的产量更大了，每年可产十多吨纸…… １９４０
年底泾太一带共有新四军组织生产的宣纸生产

合作社４０多个。”④可见， “皖南宣纸联营生产
合作社”成立在先，“梅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

社”成立在后，从名称看，皖南宣纸联营生产

合作社中的 “联营”为 “联合经营”的简称，

具有对各宣纸合作社和生产点的领导和指导作

用。从行业习俗和生产功能看，纸乡历来将宣

纸原料加工看作是附属工种，是非宣纸核心制

作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因为加工原料在旧时被

认为是宣纸行业的下等工种，特别辛苦和劳累，

是从属性工作，劳动人员的门槛极低，只要不

怕吃苦劳累即可。从合同中签名的人员来看，

丁秀生处在最为关键地位，他是 “代笔”，是新

四军派来在小岭一带开展工合运动的主要人员

之一，由他作为本合同的 “代笔”，说明这是新

四军开展工作的结果，另他又是 “皖南宣纸联

营生产合作社”的察事，显然是他在发挥职责

范围内的作用，毫无疑问也是 “梅家村宣纸原

料生产合作社”成立前的决策人之一。所以，

笔者认为，这两个合作社的关系不是并立平行

关系，而是有着隶属关系的。所有后来成立的

其它宣纸生产合作社的生产点，根据笔者在家

乡走访老纸工，他们回忆，其时纳入皖南联营

生产合作社生产点 （当地人泛称这些生产点为

“合作社”）有双岭坑、周坑、柏岭坑、金坑、

皮坦、方家山、西山、南容等处，主要生产点

为双岭坑、皮坦和周坑三地。因为这些老纸工

大多为家乡同宗，又都在２０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
的回忆，所以完全可信，可见 “皖南宣纸联营生

产合作社”对宣纸业的合作社实行统一领导和指

导作用，这是当时条件下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

２．关于 “梅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社”等

的性质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皖南工合

运动多少带有国共合作的色彩，但具体到皖南

宣纸生产合作社，则属于全红色。具体来说：

（１）组织领导全部为新四军派来的干部和
中共地下党员。侯蔚文在丁家桥、小岭一带开

展工合运动的事迹，虽然已经过去了 ７０多年，
但代代相传，仍是纸乡人时常提到的一个人物，

许多当地出版印刷的材料都反复提到她的名字。

如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年）冬，驻泾县云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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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小岭宣纸厂志》，１９８６年打字油印本，第６６—
６７页。
请详见拙文：新四军与皖南 “工合”运动，载 《安

徽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４期，５７—６３、７３页。
应为 “曹金淦”，当地人常将难写的 “淦”字简写

成 “干”字。

安徽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共泾县县委宣传部联合组

成的公私合营泾县宣纸厂厂史编辑组调查报告：《泾

县宣纸厂基本情况》，１９５９年９—１０月，藏泾县档案
馆，１９６０年卷。



四军军部派民运干部侯蔚文 （女）到小岭许家

湾村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成立 ‘工抗会’，

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集资……两社生产经营由

未公开政治身份的共产党员曹金淦、孙云山、

曹鸿根、曹锦堂四人负责”①，还有前面提到的

“具体领导合作社事务”的丁秀生等。

（２）资金来源主要为新四军。皖南宣纸联
营生产合作社创办之初，新四军首先赞助４９００
元作为资金铺底，启动了合作社的工作和后续

宣纸的生产，其中包括梅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

作社的宣纸原料加工。

（３）宣纸产品主要由新四军统购包销。
“宣纸合作社一开始就有两个槽生产，有工人

３０多人。由于事务所拨出大量的现款资助生
产，所以合作社的生产比较正常。１９４０年上半
年，又在梅村设立了原料加工生产合作社，把

加工的原料供给它生产。这时宣纸生产合作社

的生产量更大了，每年可产十多吨纸。宣纸生

产合作社制出的纸有大部分供给新四军用，另

一部分是出售。新四军主要是用来印刷抗敌报。

当时有专门运输工人，每隔一天就要运十多刀

纸到云岭新四军军部去。另一部分运到屯溪、

苏州等地去卖。”②

（４）新四军与当地纸工、民众的关系十分
密切。“在宣纸生产合作社里的工人，不管是政

治还是经济生活都大大提高。工人的工资比在

资本家工厂里的工人工资高一角多，达三角多

钱，伙食也有所改善。新四军对工人说：资本

家给工人芥菜吃，我们不给你们芥菜吃。老工

人孙立贵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每天是二菜一汤，

当时超过了地主的伙食。工人的政治地位提高，

合作社里的工头只是指挥和领导生产，没有工

头压迫工人的现象。新四军宣纸生产合作社里

的工人都是穷人，没有地主，因为地主的身份

不被要求在工厂做工。工人有意见或建议可以

提出。”③这说明在新四军创办的合作社里的一

种新型劳动关系和军民鱼水情谊。

新四军不但组织联营，而且也扶持小业主

搞好宣纸生产，小岭梅家村人曹晓五④老师傅回

忆说，当时他在双岭自捞 １帘槽的纸，新四军

民运部的工作人员同他联系，订立购销合同，

也同样给他贷款，他所生产的宣纸全部卖给新

四军。一次，曹晓五赶着小毛驴将宣纸运到罗

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亲自收货，并留他共进

晚餐。出于对新四军的热爱，曹师傅总是以较

低的价格卖纸给新四军，但新四军的工作人员

总是根据宣纸成色按质论价，他逢人便说新四

军买卖公平，曹师傅生前每当他回忆起与新四

军交往的往事，总是漾出崇敬之情。

３．关于新四军在皖南创办宣纸生产合作社
的历史意义

由于包括 “梅家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社”

在内的各合作社生产的宣纸绝大部分都由新四

军优惠包销，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封锁，满足了

各方面的用纸需要，而且使失业的纸工们重新

就业，稳定了当地人民和外来工人的生活，使

宣纸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得以恢复和发展。

尤其要指出的是，宣纸生产合作社所产宣纸，

由于质量更胜一筹，主要供新四军政治部印刷

《抗敌报》（新四军军报）、《抗敌》杂志半月刊

等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等。此外，合作社所产

宣纸，还被用来支援地方和友军，此外，新四

军还设法 “出口”宣纸，把宣纸运出封锁线，

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各类物资。

新四军在抗战艰苦的岁月里，对宣纸的恢

复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新四军与皖

南民众情深似海。新四军及其领导人对宣纸的

重视与关怀宣纸工人的事迹至今仍在宣纸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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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泾县志》，北京：方志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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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宣纸厂基本情况》，１９５９年 ９月—１０月，藏泾县
档案馆，１９６０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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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１９６０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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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曹晓五是建国后被公认的宣纸通家。笔者在２０
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曾多次拜访过他，他的回忆我曾在
数篇文章中写到。



广为传颂。例如：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４日，日寇向泾
县云岭进行 “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皖南新四

军。但在汀潭一带却受到新四军的勇猛还击，

后向泾县方向败退中又遭新四军伏击，最后在

飞机的掩护下溃逃而去。这场战斗史称 “皖南

１９４０年秋季反扫荡”，是叶挺将军亲自指挥的。
１０月９日，叶挺、袁国平等人由泾县返回云岭
途中经过小岭，曾特地参观了皮坦曹恒源秀记

宣纸厂。老工人曹永辅高兴地领他们参观了工

艺流程，叶挺还拍摄下一些工人操作的照片，

夸奖工人手艺精巧和宣纸精美。临别时随行人

员递上叶挺的名片给厂主曹秀峰作纪念，大家

才知道这位英武的军人就是北伐名将、新四军

军长叶挺。忙乱中，厂主曹秀峰急忙挑选了 ２
刀精制四尺夹宣，工人曹永辅一路疾奔，一直

追到通往云岭的大岭脚下才追到叶挺将军一行，

将宣纸送给叶挺将军，表达大家对将军和新四

军的敬意。①

小　结

　　综合上述，新发现的 “新四军租赁宣纸蒸

锅合同”虽然是由 “泾县梅家村宣纸原料合作

社”与东家梅炳魁签订的一份合同，但该合作

社是由新四军派出的工作人员发动群众创办的，

资金主要由新四军供给，合作社的生产是中共

地下党员和宣纸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掌握的，在

合作社内部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宣纸产品主

要供给新四军，因此，这份合同本质上是一份

反映新四军与民众公平合作的契约文件，它所

承载的革命历史信息是十分丰富的，因而是一

份十分难得的革命历史文物，也是关于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宣纸研究的一份珍贵文物，尤其

是填补了抗战时期新四军与宣纸发展关系史上

的一段空白。

（本文作者　　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
所教授　蚌埠　２３３０４１）

（责任编辑　　薛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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